

陕食药监函〔2018〕144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476号建议答复的函

田少库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桶装饮用水质量安全监管确保桶装水水质安全的建议》（第476号）收悉。感谢您对我省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的关心关注。现按照我局食品监管职能，就您提案中的问题和建议答复如下：

     一、对建议开展摸底排查清查不合格和无资质厂家、加强监管力度、督促生产经营企业提高质量管理水平、严打违法行为建议的答复。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监管，严格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2017年省局在全省开展为期四个月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整治工作，整治工作任务一是严格许可准入管理的有关工作任务。二是加强包装饮用水生产、经营重点环节检查。重点检查包装饮用水生产企业水源情况、原辅材料、生产场所与设备设施、生产过程记录、出厂检验、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标签标识、洗消制度等环节的质量安全控制情况。检查企业是否按照《包装饮用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19298-2014），加强对铜绿假单胞菌项目的出产检验或委托检验。对包装饮用水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是否进货查验、查验记录是否完善以及产品运输存放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经营超过保质期包装饮用水等问题。

全省十一个设区市均制定下发了本市区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各区县及监管所摸清各自辖区包装饮用水生产企业的分布、生产、销售、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及行业情况，提高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西安市对104各批次样品进行了抽检，其中102批次样品合格，2批次样品不合格，合格率为98.08％。安康市对19家包装饮用水生产企业源水和成品分别进行了检验。宝鸡市开展了包装饮用水抽检，共抽检38各批次，其中生产企业21户21各批次，经营企业16户17各批次，3个批次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并做了查处。开展了包装饮用水监督抽检。 检查包装饮用水生产和经营企业合计5467家， 对抽检不合格的和违法经营的27起案件进行了查处。

专项整治还对国标检验项目铜绿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进行了出厂检验的整治和提高。铜绿假单胞菌是《包装饮用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19298-2014）中规定的检验项目，但目前执行的《瓶（桶）装饮用水类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中，未对该项目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器材的要求。专项整治中，省局要求各地市检查企业是否按照《包装饮用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19298-2014），加强对铜绿假单胞菌项目的出产检验或委托检验。
    2018年,我局将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榆林市、延安市、神木市、府谷县包装饮用水整治进行督察。特别对2017年省抽不合格的产品的生产企业要重点进行检查。

    二、提高生产企业准入门槛，加大对企业生产资质审核，严打违法行为建议的答复。

（一）把严格许可准入管理列为专项整治工作的一项内容。

在2017年全省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我局将严格许可准入管理作为一项工作任务，列出了八条主要整治要求。要求各设区市在实施瓶（桶）装饮用水类食品生产许可时，要严格按照《瓶（桶）装饮用水类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中规定的要求审查办理，重点审核与致病微生物污染有关的要求：一是包装饮用水生产车间必须设置水处理车间、灌装车间、回收容器清洗消毒间、包装车间、原辅材料及包装材料仓库、成品仓库等生产场所。二是回收桶不得露天存放，以免受到污染。三是容器清洗消毒和灌装车间的进口处须安装清洗消毒手的设施及鞋靴消毒设施；灌装车间应设置空气净化和消毒设施，入口处应有风淋设施；灌装车间的空气清洁度应达到规定要求，提供有资质检验机构出具的空气清洁度报告原件。四是水处理设备、灌装线、输水用管材、管件和储水器以及用于水处理、灌装和其他设施消毒的设备必须是从正规厂家采购。五是发证现场核查时着重检查其出厂检验设备及试剂耗材是否符合要求，并选取部分出厂检验项目对检验员进行现场实操考核。六是应提供水源水的检验报告，对于饮用天然矿泉水，其水源应有相关管理部门的鉴定和批准开采的文件，即水源评价报告、采矿许可证、取水证、水源水质跟踪监测报告。七是对于添加矿物质的饮用水，所添加的矿物质原料应符合相关规定，并提供食品添加剂证书。八是检查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和健康证明。许可审查中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不予发证。

（二）研判2017年国家、省级包装饮用水监督抽检报告，下发《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包装饮用水专项整治情况的通报》，将铜绿假单胞菌的出厂检验能力列为许可审核要求。

1.严格准入许可管理。各设区市在对瓶（桶）装饮用水类食品生产许可时，要严格按照《瓶（桶）装饮用水类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中规定的要求审查办理，重点审核与微生物超标有关的要求，《包装饮用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19298-2014）是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标准，在许可过程中必须达标，企业有能力自检铜铝假单胞菌，或具有与法定检验机构签署的委托检验协议。不得随意降低许可条件，许可审查中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不予发证。

2.全省各市区要按照《包装饮用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19298-2014），加强对铜绿假单胞菌、大肠杆菌、亚硝酸盐等不合格率较高项目的出厂批批检验或委托检验。检验不合格的坚决不准出厂。

3.我局《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包装饮用水专项整治情况的通报》要求，依法对对违法制售包装饮用水行为进行查处。各地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要按照《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3号），加强包装饮用水企业的监督检查，做到属地负责、全面覆盖，及时消除微生物污染、污染物超标的质量隐患。对企业管理不规范、卫生条件差、消毒杀菌设施不符合要求、产品检验不严格等问题要进行监督整改，对生产条件达不到细则要求、产品质量达不到国标强制要求、存在违法违规生产行为、监督抽检多次不合格的，要依法严管重罚，一年三次因违反《食品安全法》受到警告、罚款处罚的 ，要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三、开展全方位摸底排查行动，相关主管部门清查不合格、无资质厂家、商家。紧盯学校、医院等重点单位，确保人民群众的“喝水安全”的建议的答复。

根据监管职责，我局将在近年来对全省生产、市场包装饮用水进行监管的基础上，加大特殊场所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监管，未来将联合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校、医院的桶装水资质、储运等环节质量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包装饮用水产品的监督管理，让老百姓能切实感受到统一高效监管带来的成效。感谢您对食品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您一如既往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事业给予支持和监督,为提高我省食品安全水平而共同努。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3日

（联系人：张星星，电话：029—62288335）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4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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